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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山西省民爆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安监局，各民爆物品生产经营单位： 

推行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方式，也是我省今年在安全生产工作中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现将《山西省民爆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一〇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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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防科工办                 2010年4月7日印发

山西省民爆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实施方案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安委办全省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推行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09〕191号)精神，切实做好全省民爆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工作，结合我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全省民爆行业中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督促各单位法定代表人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全面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巩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成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全省民爆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组织领导

山西省民爆行业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工作由省国防科工办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由省民爆局承担。

三、推行范围

全省民爆物品生产、经营企业。

四、承诺方式

根据“分级、属地管理”原则，由省国防科工办制定民爆行业《安全生产承诺书》并下发至各民爆物品生产、经营企业，由各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安全生产承诺书》一式四份，一份向企业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进行安全承诺，一份向市安监局备案，一份向省国防科工办备案，一份由承诺单位留存。

五、工作步骤

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

省民爆局负责制订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总体工作方案，对推行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各市、县（市）区组织召开当地民爆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工作动员大会，进行工作部署。通过召开动员会使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了解和掌握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的重大意义、承诺内容和方法步骤。

（二）签订承诺书阶段

各民爆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接到省国防科工办下发的《安全生产承诺书》后，要及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由法定代表人宣读《安全生产承诺书》的内容，并当场签名，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

各市安监部门负责将本市辖区内民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承诺书》签订、备案情况报省民爆局，由省民爆局登记、建档、统计、上报。

（三）监督检查阶段

省国防科工办将组成检查组，对民爆行业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在2010年4月20日前，民爆单位《安全生产承诺书》的签订率达到100%。

六、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安全生产承诺书》签订工作，在4月20日完成签订及备案。《安全生产承诺书》签订后，长期有效。单位法定代表人如有变动、或者当地人民政府及省国防科工办认为有必要变动承诺书内容时，单位法定代表人要重新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
（二）各单位法定代表人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承诺书》中的承诺事项，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规章制度和各个岗位的操作规程，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安全生产管理。采取科学有效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各单位法定代表人，要在每年12月31日前向省国防科工办提交一份《落实安全生产承诺情况的报告》。

（三）各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大力宣传推行安全生产承诺制的重要意义，宣传落实安全生产承诺制的先进典型，对落后的要曝光、批评。使安全生产承诺制为促进我省民爆行业的安全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安全生产承诺书（样式）
人民政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我作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为贯彻执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安委办全省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推行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09〕191号）精神和“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本人保证：认真执行国家、省关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要求，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努力做好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减少和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并郑重承诺：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包括分公司、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贯彻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杜绝“四超”行为和“三违”现象；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认真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四、保证从业人员接受安全培训持证上岗；保证依法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五、组织制订并落实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